2017年度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
 
本年度报告由陆河县司法局编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要求，对全局2017年度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进行了梳理总结，全文包括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、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提起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的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打算等内容。
一、概述
（一）健全机构，加强领导
为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落到实处，我局成立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党组书记、局长任组长，局其他班子成员任副组长，各处室负责人为成员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工作。做到了“主要领导亲自抓，分管领导具体抓，职能处室抓落实”。
（二）落实责任，加强管理
我局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指南进行了任务细化分解，对主动公开、依申请公开,并建立政务公开联系人制度，加强工作统筹，进一步规范政务公开工作的内容、公开范围及操作流程，严格执行政府信息发布保密审查机制，由各股室处所负责人对发布的政府信息进行严格把关，实行“谁审核、谁负责”，有效保障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（三）拓宽渠道，及时公开
我局不断拓宽政务信息公开渠道，严格遵循依法规范公开原则，真实、准确、及时发布信息，真正做到便民、利民。一是通过报纸、电视台等传统新闻媒体进行信息公开。二是通过政府门户网站等网络媒体及时公开相关信息。
二、政府信息公开情况
(一)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情况
我局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坚持信息依法公开，做到内容更充实、时间更及时、重点更突出，2017年全年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累计15条，其中政策法规2条，各类文件11条，重点工作安排2条。
（二）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情况
全年未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无依申请公开信息。
（三）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
全年政府信息公开未收取任何费用。
（四）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
全年没有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。
三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
2017年，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内容、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基础性工作等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，但主动公开政府信息内容与公众的需求还存在一些差距，公开形式及便民性需要进一步提高。对于上述问题，我局将积极督促改进，加强工作指导，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水平整体提升。2018年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：
（一）进一步强化政府信息公开意识。继续深化政府信息公开理念，开展政府信息公开教育，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相关文件精神的学习贯彻，切实提高对政府信息公开重大意义的认识，不断增强推进政府信息公开的紧迫感和责任感。
（二）进一步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进一步健全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工作细则，拓宽公开渠道，拓展公开范围、丰富公开内容、规范公开程序和标准，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努力实现各类政府信息及时、主动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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